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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何金萍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15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hejinping9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02695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4026958701-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屏東縣114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正常教學視導

暨追蹤輔導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4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正常教學視導小組共

識會議暨視導人員專業培訓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本視導訂於114年10月20日至114年12月31日完成，請落實

正常教學，並勿安排歡迎儀式及饋贈禮品，學校配合事項

如下：

(一)國中：114學年度正常教學視導紀錄表自評表(計畫附件

3)、教師員額編制表(計畫附件4)、未具專長教師配課科

目進修研習一覽表(計 畫附件5)、國民中學正常教學學

校自我檢核表(計畫附件8)、全校班級、教師課表、配課

表與學校行事曆等資料，並逐級核章各該附件，於114年

10月9日(星期四)前上傳google表單(國中網址： 

https://reurl.cc/XQ90V3)。

(二)國小：114學年度正常教學視導紀錄表自評表(計畫附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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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、國民小學正常教學學校自我檢核表(計畫附件8)、全

校班級、教師課表、 配課表與學校行事曆等資料，並逐

級核章各該附件，於114年10月9日(星期四)前上傳

google表單(國小網址： https://reurl.cc/vL8ZZL)。

(三)視導當日學校應備妥3年內編班、課程規劃、教學、評量

及相關檔案資料，不須特別美編並儘量無紙化作業，另

請校長親自說明113學年度缺失及後續改善情形進行說明

(請以檢核內容指標為簡報主軸)。資料查閱時間請安排

承辦人員於現場說明，另隨機抽訪學校行政人員、教師

及學生。

(四)學校準備1間可架設單槍投影及適合委員討論之場地，

訪 談時需準備2個場所，分別進行教師及學生訪談。

(五)請上午場學校協助代訂委員及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之午

餐，以便當為主，每校計440元整(單價110元×4人)。於

受訪當日，將「收據(抬頭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、統

編：91008516)」交給視導委員。

(六)請學校於本府視導時，撰寫綜合座談會議紀錄及視導照

片( 計畫附件6)，並於受訪後一週內將核章後掃描為pdf

檔逕寄至承辦學校公正國中李佳遠主任，電子信箱

farhome-gx@yahoo.com.tw。

三、全數學校皆採「無預警方式」視導，請學校於本府通知後

30分鐘內，將本縣113學年度國中小正常教學無預警視導學

校通報回復單(計畫附件7) 核章掃描後傳真至08-

7320185。

四、視導結果為「大部分落實」及以下學校，進行追蹤輔導至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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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為止。違反相關規定或未據以落實教學正常之校長、

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，經限期改善而屆期仍未改善者，應

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落實考核，私立學

校並應落實依「私立學校法」第55條，視情節輕重予以處

分。

五、如有視導其他疑義，請洽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承辦人何

金萍，聯絡電話08-7320415轉3615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
校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、陸興學
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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